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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货物运输合同领域涉及的法律问题颇多，《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研究》没有将这些问题按照教
材的体例来展开论述，而是分为总论、主体、格式条款、违约责任、留置等专题逐一深入探讨。
另外，《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研究》尽量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每一个专题都围绕当前司法审判实
践而展开。
我们期待《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研究》能够为物流公司及其员工、合同法研究者等提供有益的启发
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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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对此，各国海商法无不作出明确的规定，其宗旨是确保海上货物运输安全。
我国《海商法》第47条所作的具体规定如下：“承运人在船舶开航和开航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船
舶处于适航状态，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并使货舱、冷藏舱、冷气藏和其他载货物
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
”承运人在这方面的义务又称为“适航义务”，其具体内容如下。
 1.适航的基本内容采用了广义的适航要求 一方面是使船舶本身适航，船体必须紧密、坚实、强固；船
机的设计、结构、性能等必须能抵御航行中一般或合理预见的风险。
另一方面是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这就要求船长和船员是具有相应知识与技能、持
有相应资格证书的航海专业人员，否则即被认为承运人没有谨慎处理使船舶适航。
这里还要求妥善装备航海所必需的各类船舶设备和配备航程必需的各类供应品。
最后是船舶应该适货，即货舱、冷藏舱、冷气舱和其他载货处所适于并能安全收受、载运和保管货物
。
 2.适航的标准 适航标准有绝对和相对之分。
绝对的适航要求承运人对开航前和开航时不适航原因造成的货物灭损均须负责；相对适航则以“谨慎
处理”或“恪尽职责”作为衡量是否适航的标准，只要承运人对船舶适航尽了谨慎处理的义务，则无
须承担适航责任，实践中一般认为具备相应资格的承运人或其受雇人、代理人以通常的、习惯的方式
履行义务，即为谨慎处理。
《海牙规则》及我国《海商法》采用的是相对适航标准，因为它是切实可行的。
国际海事组织1993年通过的《国际船舶安全营运和防止污染管理规则》从建立船舶安全管理体系方面
对船东提出了更高的适航标准。
 3.适航义务的时间界限 该义务的时间界限是“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通常不要求在全部航程的存
续期间均履行该义务。
通常认为“开航前”指开始装货时，“开航时”一般理解为船舶解除最后缆绳时。
承运人在该段时间内谨慎处理履行其适航义务即可。
开航以后的不适航不被追究适航责任，因为要求置身于海上莫测风险中的承运人履行其在岸上才能达
到的船舶适航标准是不现实的。
 适航义务的主观状态是“谨慎处理”，即承运人应当在考虑预定航次的风险、船舶的技术状态和货物
的性质等因素后，对船舶应采取合理措施，适用于“妥善配备船员、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三个具
体措施。
 （二）装卸、运送和交付货物的义务 我国《海商法》第48条中规定：“承运人应当妥善地、谨慎地装
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所运货物。
”这些内容反映了承运人具有保管货物的义务。
该条没有对保管货物义务的时间界限加以限制，适用于整个航程的存续期间，即《海商法》第46条关
于承运人责任期间的规定。
我国《海商法》要求承运人从装载到装卸涉及的每一个环节均需尽到妥善谨慎之责，妥善之责是对承
运人需具备一定装卸技能的客观方面的要求；谨慎之责是对承运人装卸时需尽合理注意的主观方面的
要求。
保管货物的义务的主观状态具体地适用于“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装卸”七种管理
货物的行为或措施。
保管货物义务的客观标准应依据预定航程的海上危险、船舶的技术标准和状态及货物的性质和航运习
惯等因素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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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研究》内容涵盖：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性质、货物运输合同中格式条款研究
、违约责任篇、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中的留置权等内容。
《货物运输合同法律制度研究》能够为物流公司及其员工、合同法研究者等提供有益的启发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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